继承权公证服务指南
一、设定依据

《公证法》第11条；《公证程序规则》第9条、第18条；《民法通则》第55条及其解释；《婚姻法》第17条、第18条、第19条及其解释；《继承法》及其解释。

二、申请条件

1、被继承人有死亡事实；

2、被继承人有财产存在的事实；

3、申请人与被继承人之间存在财产继承的关系；

4、继承的财产为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在本辖区；为动产的：财产所在地在本辖区，被继承人、继承人的户籍地在本辖区。

三、申请材料

一般继承的情况：
1.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火化证》、《户口注销证明》或《死亡公证书》；

注：在医院死亡的，另需提供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因意外事故死亡的，另需提供公安机关对应的证明；在家中死亡的，另需提供所在地村委会或居委会出具的死亡证明。
2、所有继承人的身份证、户口簿；

3、所涉的遗产凭证:

如①房产类：不动产权证书、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不动产申请登记簿》复印档案凭证；②银行存款类：被继承人名下的银行卡、银行存单、银行存折、司法查询单（须有户名、存款所在的银行名称、账号、金额、开户时间）；③股权类：公司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工商局复印盖章）；被继承人身份及股权证明；企业（公司）登记基本情况表；④股票类：应由证券公司出具对应的遗产查询单，包括户名、账号、股票名称、股票数量、股票金额；开户证件（如证券账户卡或股票账户卡）。

4、被继承人生前所在单位的人事档案（复印本人情况及家庭成员情况并盖章）或被继承人全户的人口登记表或相关的户口底册（派出所户籍管理部门复印并盖章）；

5、《继承权亲属关系证明书》或《继承权亲属关系公证书》；

注：①《继承权亲属关系证明书》由被继承人户籍所在地的（村）居委会出具并经其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户籍管理部门核实。②《继承权亲属关系证明书》的主要内容包括：被继承人的父母、配偶、全部子女的基本情况（姓名、性别、公民身份号码、亲属关系、生存状况）。③若继承人中有死亡的，须在被继承人的《继承权亲属关系证明书》中注明其死亡时间；④《继承权亲属关系证明书》中的“子女”是指被继承人的全部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父母”是指被继承人的生父母、养父母及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⑤若户口已分开，应提供原住所地户籍管理机关出具的继承权亲属关系证明；若原住所户籍管理机关无法出具继承权亲属关系证明的，可以提供各自所在单位人事部门记载有亲属关系的档案材料、基层组织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

6、如有放弃继承权的，应提供《放弃继承权声明书》（需到本处面签）或《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公证书》；

7、年龄满70周岁以上或公证员对放弃继承人行为能力有疑义的，另需提供县（区）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放弃继承人神志、视力、听力检查证明原件。

8、继承人委托他人代为申办继承权公证的，委托代理人应提交经过公证机构公证的《委托书》；如委托人在域外的须要提供经过当事人所在国的公证机构公证并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外事认证的《委托书》；同时应提供委托代理人的居民身份证；

9、有几个法定继承人的，应由几个当事人同时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继承人中有未成年、无（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应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申请继承权公证。法定代理人应提供有代理权的证明，同时应提供法定代理人的居民身份证；

10、被继承人的婚姻状况证明：

(1)被继承人在国内的：①被继承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结婚的，应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结婚证》；②被继承人未登记结婚但存在事实婚姻的，应提供被继承人户籍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并经当地民政部门核实的证明；③被继承人丧偶的，应提供结婚证原件和民政部门出具的《未再婚登记记录证明》；④被继承人达法定婚龄且未婚的，应提供民政部门出具的《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⑤被继承人未达法定婚龄的，应提供计生情况证明表。（2）被继承人在域外的：①被继承人在域外登记结婚的，应提供经被继承人所在国的公证机构公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的大使馆或领事馆外事认证的《结婚证》公证书。②被继承人在域外未登记结婚的，须提供经被继承人所在国的公证机构公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的大使馆或领事馆外事认证的《未婚》公证书。③被继承人丧偶的，应提供经被继承人所在国的公证机构公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的大使馆或领事馆外事认证的《未再婚》公证书。

11、被继承人父母亲离异或丧偶后未再婚的应提供未再婚证明，再婚的应提供再婚证明（证明方式同上10）；

12、继承人之间对所涉财产的分配约定的证明材料。

13、继承财产价值评估报告书。
涉及到转继承的情况：

若涉及转继承的，提供上述一般继承情况中所要求的材料外，另提交下列材料：

1、已死亡继承人的死亡证明（按一般继承情况要求提供）；
2、已死亡继承人的《继承权亲属关系证明书》或《继承权亲属关系公证书》；

3、已死亡继承人的婚姻状况证明（具体详见一般继承情况中的材料要求）。
涉及到代位继承的情况：

若涉及代位继承的，提供上述一般继承情况中所要求的材料外，另提交下列材料：

1、已死亡继承人的死亡证明（按一般继承情况要求提供）；
2、已死亡继承人的《继承权亲属关系证明书》或《继承权亲属关系公证书》（体现该继承人的所有子女）；

3、已死亡继承人的婚姻状况证明（具体详见一般继承情况中的材料要求）

四、办理流程

1.受理  2.审核  3.审批  4.出证
五、办理时限
法定期限：15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9个工作日 

（备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条规定：公证员对当事人提供材料有疑义的，可进行实地核查。因不可抗力、补充证明材料或者需要核实有关情况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期限内。）
六、收费依据及标准
依据：闽价[1998]费字362号《福建省物价委员会 福建省司法厅关于调整公证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闽价费（2013）373号《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财政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闽价[2001]费字512号《涉台公证书副本邮寄代办收费标准》。
标准：
受益额20万元以下按照1%收取，超过20万元不足50万元按照0.8%收取，超过50万元不足200万元按0.5%收取，超过200万元不足500万元按照0.3%收取，超过500万元不足1000万元按0.1%收取，超过1000万元按照0.05%收取，最低收费200元。

对已受理的公证事项，申请人要求撤回的，可收取手续费，未经审查的，每件收取10元；已经审查的，按照该公证事项收费标准的50%收取。

凡证明单方法律行为或法律事件的，制作公证书一份；证明其他法律事实的，制作公证书两份。如需增加份数，每份公证书另收费10元。

涉台公证书副本邮寄代办费的收费标准为：快件245元/件，平件40元/件(包括公证书副本、邮寄费、手续费)。

办理公证过程中，如需翻译、司法鉴定、录音录像的费用，由当事人自行承担。

当事人举证有困难的，委托公证处进行调查的，每件收费50-100元。

责任追究

 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证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公证员追偿。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与公证机构因赔偿发生争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表格下载
    网址：http://www.xianyou.gov.cn/xsfj/

联系方式

窗口电话：0594-8593147、8255236
电子邮箱：sf8593147@163.com

办公时间:上午9时至12时，下午1时至5时

办公地址 :县行政服务中心大楼公证窗口

  （仙游县古典工艺博览城5号楼仙作博物馆三层）
乘车路线：602路公交车（大济—— 行政服务中心 ）  

十、投诉电话：0594－8588123  0594-8285678
十一、注意事项
 申请材料中提供的复印件，应签字确认或加盖单位公章，并提供相关原件核对。
